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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生申訴調查處理及運作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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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1.01 修 

 

一、 本機構為就維護院生權益之申訴或他人不當侵害機構利益之等事項有所依循,訂定本辦法。 

本機構所有院生皆適用本辦法。 

二、本機構院生於在機構期間發生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提出申訴: 

申訴事項: 

(一)遭受機構不當或不公平待遇者。 

(二)機構之制度、規章法或行政措施,有未事宜或行疏失,致損害院生權益者 

(三)機構其他院生有不當對待行為,致侵犯個人隱私、生存、健康、平等權益者。 

(四)主管決策或業務執行有損害院生人身自由或個人尊嚴者。 

(五)涉及違反兒童及少年保障權益法性或其他社會工作倫理之情事者· 

三、院生申訴及檢舉方式與管道如下: 

受理方式 

提出方式得採書面、郵件(包含電子郵件)、口頭或電話,向機構主任或主管機關提出。 

(一)內部：機構主任、意見箱、申訴單 

(二)外部：主管機關、電話、電子郵件 

四、受理原則 

匿(冒)名申訴及檢舉皆不子受理,惟受理單位或人員應視案件性質與當事人所處之 

情境,對當事人身分採取絕對保密措施,以防當事人遭受二度傷害之可能 

五、受理單位 

院生申訴及檢舉事件,以向機構主管提出為原則,但若該主管無法或怠於處理 

者,則可直接向主管機關(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婦幼救助科)提出申訴。 

六、院生申訴(檢舉)書 

院生應以書面、郵件(包含電子郵件)、口頭或電話任一管道向受理單位(人員)提 

出,最後皆應以院生申訴(檢舉)書為之,並於院生申訴書上 

詳載下列事項: 

(一)申訴人姓名或聯絡電話等相關資料。 

(二)申訴事由或檢舉事實。 

(三)檢附足以證明事實之相關文件。 

(四)填表日期。 

七、院生申訴處理流程如下: 

 一、初步審理 

接獲申訴時,受理單位先確認申訴書所載内容是否清楚具體,若申訴事件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經調查且不予受(處)理。 

(一)匿名或冒名者。 

(二)非屬本辦法所訂事項,而應由司法機關審理者。 

(三)申訴已無實益者。 

(四)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申訴事件,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起申訴者。 

除前項第 1款之事由外,就申訴事項,均應予以回覆。 



 二、事實調查 

(一)處理申訴事件時,由受理單位主管自行擔任或指定調查人員進行事實調查。 

(二)調查人員應盡速約談申訴人,了解申訴詳細內容,必要時應約談申訴人或其他相關人員,以確認事

實經過。 

(三)凡受理申訴或再申訴之事件理未結果前,申訴人及負處理申訴事件人員,絕對保密,不得對外公

開。 

(四)申訴人與相關人員在處理申訴事件中,有接受調查、忠實答覆調查人員之詢問及提供相關資料之

義務。 

(五)經調査後,發現申訴内容與事實不符,且為惡意攻擊誣陷者,不列入申訴人保障範圍，申訴人或其

他利害關係人就申訴事件提出司法之告發或訴訟者,應即通知調査人員，對於屬司法機關之有關申訴

事件,應於其程序終結前停止調查,司法機關判決確定後,行調查之。 

八、調査作業與時間 

(一)調查人員應於受理申訴事件之翌日起算十日内完成調査·必要時得延長一次，並填寫院生申訴表

(附件一)，據調査事實之經過與機構相關處置建議，並會簽基金會轉呈執行長核定。 

(二)調查結果核定後,以申訴答覆書回覆申訴人,並由申訴人簽名確認,如申訴人不願簽名,由受理單

位人員記明理由於申訴答覆書上。 

(三)申訴答覆書(附件二)一式二份,由申訴人在文件上簽名認後,機構與申訴人各持一份存查。 

(四)若不服申訴處理意見者,得於收到申訴答覆書之翌日起算三十日内,向機構提起再申訴。 

(五)調查人員或調查小組如無法於第三十日內完成調查，於得再延長三十日,但以一次為限。 

(六)申訴事件若提起再申訴,由調查小組進行審查。 

(七)申訴處理小組，由主任兼任，並為會議出席，並由主責社工或機構社工擔任小組成員，必要時

邀請相關單位或專家學者參與會議。小組成員對申訴案件自認有利害關係時，應行迴避，必要時得

通知申訴人、相對人其關係人(保育員/生輔人員、社工員、家長…等)到會說明。 

八、調查義務範圍 

申訴(檢舉)人及負責處理申訴(檢舉)事件之相關人員,應絕對保密,不得對外公開。 

若因故意過失致案情外流,將依程度之輕重情節依相關規定懲處。 

任何人不得因院生提出申訴,以歧視、逼迫或任何不公平待遇,如有違反,經查證屬實,依相關規定懲 

九、本辦法未規定者,依法令及本機構相關規定辦理。 

十、本要點經機構主任核准後公布施行,修正時同。 

十一、本辦法於 110年 1月 1日公布施行。 

 


